附件

港澳律师申报珠海市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律师库申报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照片

	所在特别行政区
	
	学历
	
	执业
时间
	
	

	律师事务所及职务
	
	

	手机
	
	邮箱
	
	

	外语水平
	
	专业
	

	执业证号
	
	总执业年限（含港澳） 
	

	个人简历
（含执业经历）
	500字以内


	办理涉外法律事务情况
	

	本人签名确认
	本人保证申报情况的真实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人：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	市律师协会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 

	市司法局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注意事项：
1.本表格所有项目均为必填，填写内容应保证客观、真实，无内容的项目请填
“无”。
2.“学历”请填写大学本科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等。
3.“外语水平”请填写语种、大学四六级（或其他语种的相应级别）等。
4.“个人简历”请从大学开始填写。如有境外学习或执业经历的律师，请注明在境外学习所取得的学位和是否取得境外的律师资格等。



珠海市律师协会制








